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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論聯繫實際，重在實踐，是一種優良的學

風。我們研究社會問題，尤其是重大的社會問題，不

能單純從本本出發，一定要深入實際，勇於實踐，才

能找到所要研究問題的真諦。體現“一國兩制”的《澳

門基本法》在澳門已成功實踐了 9 年多，積累了不少

有益的經驗，需要認真總結，尋找依法治澳的規律。

因此，探索“一國兩制”澳門模式，主要是研究“一

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模式。但是，《澳門基本法》是

澳門特區的最高法典(有學者稱之為澳門的“小憲

法”)，因此，要深入全面地瞭解“一國兩制”澳門模

式就不能離開基本法。所以，在闡明“一國兩制”的

實踐模式之前，有必要先談談基本法對澳門特區的社

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設計問題。這對於全面認識“一

國兩制”澳門模式是絕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 
現就《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共同點

先作一簡要說明，這是我們研究“一國兩制”的“香

港模式”和“澳門模式”，不可繞開的根本出發點和

共同的憲制基礎。然後，再從基本法的設計者對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行制度設計的差異性，來看“一

國兩制”的“澳門模式”，這個“澳門模式”的模樣

就會比較清晰。 
《澳門基本法》是繼《香港基本法》之後，成功

體現“一國兩制”的法律範本，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這兩部基本法具有許多共同點，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

方面：一是兩部基本法都是依據中國憲法，在香港、

澳門同胞的廣泛參與下，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

的，充分體現了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全國性基本法律；二是

兩部基本法都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重要法律保障，

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穩定繁榮的根本保證；三是兩部基

本法都規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

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50 年不變。四是兩部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高度自治權的

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由於國家對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

是一致的，作為體現和反映國家對港澳基本方針政策

的兩部基本法，不僅有不少條文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而且基本法的結構體例也很相似。但是，這絕“不可

能像某些人所說的《澳門基本法》是《香港基本法》

的翻版”。1 從世界許多國家的憲法來說，無論從內

容到結構都有很多相似之處，可是由於各國國情的不

同，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往往不盡相同，從而產

生不同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在承認香港和澳門兩

部基本法有着相同的歷史背景和憲制基礎的前提下，

還應正視港澳兩地實際情況仍然有一定差異，無論在

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方面的某些制度都有一定的

區別(特殊性)，有各自的歷史傳承性。同時，還應看到

《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

工作開始了 3 年多以後才起步的，既吸收借鑒了《香

港基本法》起草的成功經驗，又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

比較好的反映了澳門的歷史和現狀，體現了澳門的特

色，照顧了澳門各階層的居民的利益。這是我們研究

“一國兩制”“澳門模式”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只有

對《澳門基本法》不同於《香港基本法》的特色作一番

探討，才能深化對“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理解。 
香港和澳門兩部基本法存在着許多差異。這些差異

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質性(某些具體制度)方面

的差異。另一類是非實質性的差異(如行政區域範圍表

述不一，個別章節條文編排順序不同，某些條款文字表

述不盡相同等)。這裏側重從兩部基本法的實質性差異

來探討“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一些特點。筆者認

為這些實質性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在政治制度的設計方面更具有澳門特色 
 
在兩部基本法關於政治制度的設計中，既不採用

西方的三權分立制、總督制、又不實行中國內地的人

民代表大會制。而是採用了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相

互制約，重在相互配合，司法獨立的體制。這種新型

的“行政長官制”的特點是：行政長官具有特區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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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首長的雙重身份，在特區政治生活中居於中心

地位，具有基本法規定的較大決策權。但是，細心觀

察和分析，不難發現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還存

在着“大同小異”之處，其實這個“小異”並不

“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 澳門行政長官擁有和行使更多的職權 
《香港基本法》第 48 條規定行政長官可行使 13

項職權，而《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列舉了行政長官

18 項職權。也就是說，澳門的行政長官比香港的行政

長官多擁有了 5 項職權。分別是：第 7 項委任部分立

法會議員；第 8 項任免行政會委員；第 9 項依照法定

程序任免各級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檢察官；第 10
項依照法定程序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

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第 16 項依

法頒授澳門特別行政區獎章和榮譽稱號。澳門行政長

官行使這些權力無需經過立法會同意，這就大大強化

了行政長官的地位。 
 
(二) 澳門行政長官的選任條件更為寬鬆 
《香港基本法》第 44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

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基本法》第 46 條規定沒

有包含“在外國無居留權”的規定。而在第 49 條規

定：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在任職期間不得具有外國居

留權”。可見，兩部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的選任條件

的規定略有不同，即在香港，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是

參選行政長官的前提條件；而在澳門，不得具有外國

居留權是行政長官的任職條件。 
 
(三) 澳門立法會的職權相對而言有所消減 
在立法會的職權方面，《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規

定了 10 項職權，而《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只規定了

8 項職權，取消了“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質詢權)
和同意任免終審法院和法院院長的權力。這與強化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地位的規定相一致，避免了行政與立

法之間不必要的紛爭，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四) 澳門兩個選舉沒有規定最終達至雙普選

的目標 
《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

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 68
條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而《澳門

基本法》第 47 條只規定：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

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 68 條規

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這意味着立法會少

數議員可由行政長官委任)。可見，《澳門基本法》沒

有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作

出規定。這是兩部基本法最顯著的區別之一，也是符

合澳門的民主進程的。當然，基本法沒有規定澳門可

以實行“雙普選”，不等於說永遠不可能實行“雙普

選”，只要選舉條件成熟，澳門實行“雙普選”的可

能性還是有的。 
 
(五) 澳門司法體制維護澳門固有的傳統 
香港和澳門的法制傳統有着明顯的區別，香港從

英國繼承的是普通法的傳統，而澳門從葡萄牙繼承的

則是大陸法系的傳統。基本法的設計者尊重歷史，從

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變的原則出發，對港澳兩

地在司法體制設置上繼續維護各自的固有傳統，因而

港澳兩地的司法體制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法律淵源不

同。《香港基本法》第 8 條規定：“香港原有的法律，

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

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

者外，予以保留。”《澳門基本法》第 8 條則規定：

“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

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或其他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二是司法體系不同。《澳門基本法》第 90 條規定：澳

門特區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

何干涉。而《香港基本法》則沒有規定檢察制度，實

質上的檢察權由屬於行政機關的律政司按照行政程序

來行使，不屬於司法系統。再有一個不同點，就是澳

門保留了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法庭，而香港則由普通

法院審理行政和刑事案件，沒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

庭的特別設置。這樣就避免了司法系統和法制傳統出

現較大的變動，以至於造成動盪，帶來社會的不穩定。 
 
 

二、在經濟制度的設計方面更符合澳門實際 
 
兩部基本法在總則中都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要依

法(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這是維護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不變的核心。在第五章又重申保護私人、法人的

財產所有權，保護企業的所有權和外來投資；保持獨

立的稅收制度、財政金融制度；保持自由貿易制度等。

在確保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兩部基本法在

經濟制度方面除了相同的規定外，還有一些實質性不

同的規定，主要表現在： 
 
(一) 確認博彩業的合法地位和發展 
長期以來，由於博彩業在澳門社會經濟生活中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

源，還帶動了澳門相關行業的發展，成為澳門經濟發

展的主要支柱。因此，《澳門基本法》第 118 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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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業的政策。”這就是說，基本法允許澳門博彩業以

“旅遊娛樂業”的名義繼續合法存在和發展，特區政

府可以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相關政策、法律加

以規範。這是《澳門基本法》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作

出的不同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二) 允許專營稅制的規定繼續延用 
專營稅制是澳門特有的一種稅收制度。所謂專營

稅，即專利稅，是政府對特准經營某些專營事業的公

司按合約規定的稅種、稅率徵求的稅項。包括各種博

彩在內的專營稅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很高，

與博彩業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澳門基本法》

第 106 條第 2 款特別規定：“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

定。”(2001 年新博彩法規定的稅率為 35%，即比原

來稅率提高 3%)以保證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保

障專營公司或企業的經濟權益。這是《香港基本法》

所沒有規定的。 
 
(三) 承認澳門回歸前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 
土地和自然資源是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資

源，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香港基本法》第 7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

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

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

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澳門基本法》

第 7 條也作了相似的規定，但在條文中增加了“除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一

句。這意味着基本法在確認澳門土地國有的前提下，

也承認並允許回歸前政府批准的少量私有土地的存

在。這反映了《澳門基本法》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

結合，充分照顧澳門的特殊情況。 
 
(四) 鼓勵澳門發展工商業和新市場 
從澳門歷史發展看，“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

金融保險業和建築地產業是支撐和帶動整體發展的主

導產業。而傳統工商業的轉型、新產業和新市場開

發……是關係澳門經濟發展和繁榮的重大課題。”“其

中外向型出口加工業更是工商業的核心。”2 但是，澳

門工業全屬輕紡加工性質，構成相對簡單，技術和資本

含量較低，市場日漸縮少。因此，《澳門基本法》第 114
條對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表述。即：“澳

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

工商業的發展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改善經濟環境

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鼓勵投資和技

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香港基本法》第

118 條的相關規定沒有如此詳盡。 
 
 

三、在居民權利的設計方面更享有基本人權 
 
在世界各國，任何一部憲法和憲法性文件都十分

重視公民(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規定，《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是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

法性法律，都把維護和保障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作為兩部基本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兩部基本法除分

別在總則第 4 條規定，依法保障特區“居民和其他人

的權利和自由”外。還分別在基本法第三章對香港、

澳門兩個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了專章規定。 
眾所周知，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共同

的基本權利，包括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經濟、社會、

文化方面的權利，但在《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

立法設計者更加強調了對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保

護，也就是對人權的尊重。主要表現在： 
 

(一) 明確規定平等權的具體內涵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25 條都規定

了“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澳門基本法》

還作了進一步規定：“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

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

或社會條件而受歧視。”這種表述是由澳門實際情況

和其法源所決定的。 
 

(二) 明確規定居民有權申請人身保護令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了“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監

禁。”其中《澳門基本法》還規定：“對任意或非法

的拘留、監禁，居民有權向法院申請頒發人身保護

令。”人身保護令主要是針對警察部門對居民採取任

意非法的拘留和監禁，是從積極方面維護居民的人身

自由權。 
 
(三 ) 明確規定“法無名文規定不為罪”與

“無罪推定”原則 
《澳門基本法》第 29 條規定：“澳門居民除其行

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

刑罰處罰。”“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

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

這就是法理學通常所講的“法無名文規定不為罪，不

處罰”與“無罪推定”原則。它維護了澳門居民人身

訴訟方面的權利。《香港基本法》第三章中沒有規定該

原則。 
 
(四) 明確規定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 
《香港基本法》第 33 條規定了“香港居民有選擇

職業的自由。”而《澳門基本法》第 35 條則明確規定：

“澳門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這是由於在通

常情況下，許多人無法選擇職業，卻能選擇工作或工

種。例如。許多澳門居民因文化程度較低，無法選擇當

教師或醫生，但他們有權選擇到工廠或企業做工，以及

做甚麼工種的工作。因此，《澳門基本法》中增加規定

居民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在就業，勞動方面給予澳門居

民更多的保障。也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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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明確依法保護葡萄牙後裔居民的權益 
《澳門基本法》第 42 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

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

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從這條規定看，立法

設計者在制定《澳門基本法》的過程中對《中葡聯合

聲明》和澳門的歷史狀況給予充分重視，使得佔澳門

人口近 3%的葡裔居民的利益受到特殊保護，他們的

習俗和文化傳統受到應有的尊重，使他們能繼續為澳

門的繁榮穩定做出貢獻。 
 
 
四、在社會文化制度方面的設計 

更貼近澳門實際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六章，分別

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社會文化制度和政策

作了規定。這些規定，使“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

原則和精神，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文化制

度及政策中得到了具體體現。但由於香港、澳門所處

的社會經濟條件有較大的差異，立法設計者在大原則

一致的前提下，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社會

文化制度及政策作了不同的規定，“兩部基本法第六

章有不同的標題，就足以反映出這種差異。”3 《香

港基本法》第六章以“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

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為題；《澳門基本法》第六章的

標題為“文化和社會事務”，有關“勞工”方面的政

策，在《澳門基本法》中，都集中規定在“經濟”一

章中。 
現擇例說明在社會文化制度方面，兩部基本法的

設計還存在着若干實質性的差異： 
 
(一) 在教育制度方面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規定，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但具體

表述不大相同。《澳門基本法》第 121 條強調“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而《香港基本法》

第 136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

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

兩者規定的差異在於，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

策，是有前提條件的，即要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

上”。《澳門基本法》並沒有這一限制性的規定。這是

因為香港的教育比較發達，澳門的教育基礎較差，應

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教育政策。第 121 條第 2 款

還規定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推行義務教育”。《香港基

本法》中沒有這一條規定，是因為香港早已實行了 9
年義務教育。 

 
(二) 在文化政策方面 
《澳門基本法》第 125 條第 3 款規定：“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名勝、古蹟和其他歷史文物，

並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這也是《香港基本

法》中所沒有的規定。從歷史看，西方文化和科技在

澳門傳入的時間比香港早，影響深遠。在澳門有許多

代表中西文化的名勝、古蹟和歷史文物。相當一部分

人士，特別是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後裔居民，非常

關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也規

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澳

門基本法》關於保護文物的規定是明智的，既尊重《中

葡聯合聲明》，又貼近澳門現實，有利於澳門文化事業

的發展。 
 
(三) 在專業制度方面 
兩部基本法有關建立專業制度的規定，有明顯的

區別。 
在現行制度下，香港的專業制度比較健全，各種

專業都成立了各自的專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自行制

定管理制度和專業守則。因此，《香港基本法》第 142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

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

的辦法。”而澳門的專業人士很少，專業團體的組織

十分分散，屬同業聯誼性質，缺乏權威性。據此，《澳

門基本法》第 129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

確定專業制度。”這就把建立專業制度的權力，授予

了澳門特區政府。這與香港保留原有專業制度的規定

有很大的不同。這個規定完全是從澳門實際出發，有

利於澳門專業制定的健康發展，更好地為市民和澳門

社會發展服務。 
 
由上可見，《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區的最高法

典，已為特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制度以及居民

的基本權利與義務進行了全面規範，並使澳門各項基

本制度更具有澳門特色或更符合澳門實際，這更有利

於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換句話說，《澳門基本法》已為

“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奠定了基本框架，再通過《澳

門基本法》的實施，使這個基本框架上升為“一國兩

制”澳門模式的基本模型。 

 
 
 
註釋： 
                                                 
1 朱宏濤：《澳門基本法與香港基本法的差異》，載於蕭蔚雲、楊允中、饒戈平主編：《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實施兩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 年，第 161 頁。 
2 蕭蔚雲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329 頁。 
3 楊靜輝、李祥琴：《港澳基本法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 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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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理論聯繫實際，重在實踐，是一種優良的學風。我們研究社會問題，尤其是重大的社會問題，不能單純從本本出發，一定要深入實際，勇於實踐，才能找到所要研究問題的真諦。體現“一國兩制”的《澳門基本法》在澳門已成功實踐了9年多，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需要認真總結，尋找依法治澳的規律。因此，探索“一國兩制”澳門模式，主要是研究“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模式。但是，《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區的最高法典(有學者稱之為澳門的“小憲法”)，因此，要深入全面地瞭解“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就不能離開基本法。所以，在闡明“一國兩制”的實踐模式之前，有必要先談談基本法對澳門特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設計問題。這對於全面認識“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是絕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 
	現就《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共同點先作一簡要說明，這是我們研究“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不可繞開的根本出發點和共同的憲制基礎。然後，再從基本法的設計者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行制度設計的差異性，來看“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這個“澳門模式”的模樣就會比較清晰。 
	《澳門基本法》是繼《香港基本法》之後，成功體現“一國兩制”的法律範本，具有創造性的傑作。這兩部基本法具有許多共同點，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兩部基本法都是依據中國憲法，在香港、澳門同胞的廣泛參與下，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充分體現了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全國性基本法律；二是兩部基本法都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重要法律保障，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穩定繁榮的根本保證；三是兩部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四是兩部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由於國家對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是一致的，作為體現和反映國家對港澳基本方針政策的兩部基本法，不僅有不少條文有相同或相似之處，而且基本法的結構體例也很相似。但是，這絕“不可能像某些人所說的《澳門基本法》是《香港基本法》的翻版”。  從世界許多國家的憲法來說，無論從內容到結構都有很多相似之處，可是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往往不盡相同，從而產生不同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在承認香港和澳門兩部基本法有着相同的歷史背景和憲制基礎的前提下，還應正視港澳兩地實際情況仍然有一定差異，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方面的某些制度都有一定的區別(特殊性)，有各自的歷史傳承性。同時，還應看到《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了3年多以後才起步的，既吸收借鑒了《香港基本法》起草的成功經驗，又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比較好的反映了澳門的歷史和現狀，體現了澳門的特色，照顧了澳門各階層的居民的利益。這是我們研究“一國兩制”“澳門模式”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只有對《澳門基本法》不同於《香港基本法》的特色作一番探討，才能深化對“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理解。 
	香港和澳門兩部基本法存在着許多差異。這些差異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質性(某些具體制度)方面的差異。另一類是非實質性的差異(如行政區域範圍表述不一，個別章節條文編排順序不同，某些條款文字表述不盡相同等)。這裏側重從兩部基本法的實質性差異來探討“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一些特點。筆者認為這些實質性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在政治制度的設計方面更具有澳門特色 
	 
	在兩部基本法關於政治制度的設計中，既不採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總督制、又不實行中國內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而是採用了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相互制約，重在相互配合，司法獨立的體制。這種新型的“行政長官制”的特點是：行政長官具有特區首長和政府首長的雙重身份，在特區政治生活中居於中心地位，具有基本法規定的較大決策權。但是，細心觀察和分析，不難發現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還存在着“大同小異”之處，其實這個“小異”並不“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 澳門行政長官擁有和行使更多的職權 
	《香港基本法》第48條規定行政長官可行使13項職權，而《澳門基本法》第50條列舉了行政長官18項職權。也就是說，澳門的行政長官比香港的行政長官多擁有了5項職權。分別是：第7項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第8項任免行政會委員；第9項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檢察官；第10項依照法定程序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第16項依法頒授澳門特別行政區獎章和榮譽稱號。澳門行政長官行使這些權力無需經過立法會同意，這就大大強化了行政長官的地位。 
	 
	(二) 澳門行政長官的選任條件更為寬鬆 
	《香港基本法》第4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基本法》第46條規定沒有包含“在外國無居留權”的規定。而在第49條規定：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在任職期間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可見，兩部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的選任條件的規定略有不同，即在香港，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是參選行政長官的前提條件；而在澳門，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是行政長官的任職條件。 
	 
	(三) 澳門立法會的職權相對而言有所消減 
	在立法會的職權方面，《香港基本法》第73條規定了10項職權，而《澳門基本法》第71條只規定了8項職權，取消了“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質詢權)和同意任免終審法院和法院院長的權力。這與強化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地位的規定相一致，避免了行政與立法之間不必要的紛爭，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四) 澳門兩個選舉沒有規定最終達至雙普選的目標 
	《香港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68條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而《澳門基本法》第47條只規定：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68條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這意味着立法會少數議員可由行政長官委任)。可見，《澳門基本法》沒有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作出規定。這是兩部基本法最顯著的區別之一，也是符合澳門的民主進程的。當然，基本法沒有規定澳門可以實行“雙普選”，不等於說永遠不可能實行“雙普選”，只要選舉條件成熟，澳門實行“雙普選”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五) 澳門司法體制維護澳門固有的傳統 
	香港和澳門的法制傳統有着明顯的區別，香港從英國繼承的是普通法的傳統，而澳門從葡萄牙繼承的則是大陸法系的傳統。基本法的設計者尊重歷史，從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變的原則出發，對港澳兩地在司法體制設置上繼續維護各自的固有傳統，因而港澳兩地的司法體制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法律淵源不同。《香港基本法》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澳門基本法》第8條則規定：“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二是司法體系不同。《澳門基本法》第90條規定：澳門特區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而《香港基本法》則沒有規定檢察制度，實質上的檢察權由屬於行政機關的律政司按照行政程序來行使，不屬於司法系統。再有一個不同點，就是澳門保留了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法庭，而香港則由普通法院審理行政和刑事案件，沒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庭的特別設置。這樣就避免了司法系統和法制傳統出現較大的變動，以至於造成動盪，帶來社會的不穩定。 
	 
	 
	二、在經濟制度的設計方面更符合澳門實際 
	 
	兩部基本法在總則中都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要依法(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這是維護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核心。在第五章又重申保護私人、法人的財產所有權，保護企業的所有權和外來投資；保持獨立的稅收制度、財政金融制度；保持自由貿易制度等。在確保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兩部基本法在經濟制度方面除了相同的規定外，還有一些實質性不同的規定，主要表現在： 
	 
	(一) 確認博彩業的合法地位和發展 
	長期以來，由於博彩業在澳門社會經濟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還帶動了澳門相關行業的發展，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因此，《澳門基本法》第118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這就是說，基本法允許澳門博彩業以“旅遊娛樂業”的名義繼續合法存在和發展，特區政府可以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相關政策、法律加以規範。這是《澳門基本法》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作出的不同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二) 允許專營稅制的規定繼續延用 
	專營稅制是澳門特有的一種稅收制度。所謂專營稅，即專利稅，是政府對特准經營某些專營事業的公司按合約規定的稅種、稅率徵求的稅項。包括各種博彩在內的專營稅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很高，與博彩業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澳門基本法》第106條第2款特別規定：“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定。”(2001年新博彩法規定的稅率為35%，即比原來稅率提高3%)以保證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保障專營公司或企業的經濟權益。這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規定的。 
	 
	(三) 承認澳門回歸前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 
	土地和自然資源是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資源，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香港基本法》第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澳門基本法》第7條也作了相似的規定，但在條文中增加了“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一句。這意味着基本法在確認澳門土地國有的前提下，也承認並允許回歸前政府批准的少量私有土地的存在。這反映了《澳門基本法》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充分照顧澳門的特殊情況。 
	 
	(四) 鼓勵澳門發展工商業和新市場 
	從澳門歷史發展看，“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金融保險業和建築地產業是支撐和帶動整體發展的主導產業。而傳統工商業的轉型、新產業和新市場開發……是關係澳門經濟發展和繁榮的重大課題。”“其中外向型出口加工業更是工商業的核心。”  但是，澳門工業全屬輕紡加工性質，構成相對簡單，技術和資本含量較低，市場日漸縮少。因此，《澳門基本法》第114條對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表述。即：“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改善經濟環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香港基本法》第118條的相關規定沒有如此詳盡。 
	 
	 
	三、在居民權利的設計方面更享有基本人權 
	 
	在世界各國，任何一部憲法和憲法性文件都十分重視公民(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規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是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法性法律，都把維護和保障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為兩部基本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兩部基本法除分別在總則第4條規定，依法保障特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外。還分別在基本法第三章對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了專章規定。 
	眾所周知，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共同的基本權利，包括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權利，但在《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立法設計者更加強調了對公民(居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也就是對人權的尊重。主要表現在： 
	 
	(一) 明確規定平等權的具體內涵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25條都規定了“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澳門基本法》還作了進一步規定：“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歧視。”這種表述是由澳門實際情況和其法源所決定的。 
	 
	(二) 明確規定居民有權申請人身保護令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2款規定了“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監禁。”其中《澳門基本法》還規定：“對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監禁，居民有權向法院申請頒發人身保護令。”人身保護令主要是針對警察部門對居民採取任意非法的拘留和監禁，是從積極方面維護居民的人身自由權。 
	 
	(三) 明確規定“法無名文規定不為罪”與“無罪推定”原則 
	《澳門基本法》第29條規定：“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罰。”“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這就是法理學通常所講的“法無名文規定不為罪，不處罰”與“無罪推定”原則。它維護了澳門居民人身訴訟方面的權利。《香港基本法》第三章中沒有規定該原則。 
	 
	(四) 明確規定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 
	《香港基本法》第33條規定了“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而《澳門基本法》第35條則明確規定：“澳門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這是由於在通常情況下，許多人無法選擇職業，卻能選擇工作或工種。例如。許多澳門居民因文化程度較低，無法選擇當教師或醫生，但他們有權選擇到工廠或企業做工，以及做甚麼工種的工作。因此，《澳門基本法》中增加規定居民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在就業，勞動方面給予澳門居民更多的保障。也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有關規定。 
	(五) 明確依法保護葡萄牙後裔居民的權益 
	《澳門基本法》第42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從這條規定看，立法設計者在制定《澳門基本法》的過程中對《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的歷史狀況給予充分重視，使得佔澳門人口近3%的葡裔居民的利益受到特殊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受到應有的尊重，使他們能繼續為澳門的繁榮穩定做出貢獻。 
	 
	 
	四、在社會文化制度方面的設計 更貼近澳門實際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六章，分別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社會文化制度和政策作了規定。這些規定，使“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和精神，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文化制度及政策中得到了具體體現。但由於香港、澳門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有較大的差異，立法設計者在大原則一致的前提下，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社會文化制度及政策作了不同的規定，“兩部基本法第六章有不同的標題，就足以反映出這種差異。”  《香港基本法》第六章以“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為題；《澳門基本法》第六章的標題為“文化和社會事務”，有關“勞工”方面的政策，在《澳門基本法》中，都集中規定在“經濟”一章中。 
	現擇例說明在社會文化制度方面，兩部基本法的設計還存在着若干實質性的差異： 
	 
	(一) 在教育制度方面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但具體表述不大相同。《澳門基本法》第121條強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而《香港基本法》第13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兩者規定的差異在於，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是有前提條件的，即要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澳門基本法》並沒有這一限制性的規定。這是因為香港的教育比較發達，澳門的教育基礎較差，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教育政策。第121條第2款還規定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推行義務教育”。《香港基本法》中沒有這一條規定，是因為香港早已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 
	 
	(二) 在文化政策方面 
	《澳門基本法》第125條第3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名勝、古蹟和其他歷史文物，並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這也是《香港基本法》中所沒有的規定。從歷史看，西方文化和科技在澳門傳入的時間比香港早，影響深遠。在澳門有許多代表中西文化的名勝、古蹟和歷史文物。相當一部分人士，特別是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後裔居民，非常關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也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澳門基本法》關於保護文物的規定是明智的，既尊重《中葡聯合聲明》，又貼近澳門現實，有利於澳門文化事業的發展。 
	 
	(三) 在專業制度方面 
	兩部基本法有關建立專業制度的規定，有明顯的區別。 
	在現行制度下，香港的專業制度比較健全，各種專業都成立了各自的專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自行制定管理制度和專業守則。因此，《香港基本法》第14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而澳門的專業人士很少，專業團體的組織十分分散，屬同業聯誼性質，缺乏權威性。據此，《澳門基本法》第129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專業制度。”這就把建立專業制度的權力，授予了澳門特區政府。這與香港保留原有專業制度的規定有很大的不同。這個規定完全是從澳門實際出發，有利於澳門專業制定的健康發展，更好地為市民和澳門社會發展服務。 
	 
	由上可見，《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區的最高法典，已為特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制度以及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進行了全面規範，並使澳門各項基本制度更具有澳門特色或更符合澳門實際，這更有利於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換句話說，《澳門基本法》已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奠定了基本框架，再通過《澳門基本法》的實施，使這個基本框架上升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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